
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 
114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意願調查表 
 

姓    名  

任教科別  

到職日期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年    資 
(計資計至113年7月31日止) 

共計      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      月     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 名: 
 
 
注意事項：​
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第13條規定略以，「經達成介

聘之教師，…未在規定期限內報到者，10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介聘，並依公

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等相關規定議處」，請有意願參加介

聘之教師審慎考慮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2002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20027

